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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与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农大金农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金农”）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将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内容

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种子。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

过 326 万元（不含税）。2018 年度公司与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 514 万元（不含税）。 

2019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出具了同意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

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

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 

截 至 披

露 日 已

发 生 金

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湖南农大

金农种业

有限公司 

采购种子 市场化原则 300 万元 0 499 万元 

小计   300 万元 0 499 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湖南农大

金农种业

有限公司 

销售种子 市场化原则 26 万元 0 15 万元 

小计   26 万元 0 15 万元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湖南农

大金农

种业有

限公司 

采购种子 499 万元 521 万元 2.99% 4.22% 

巨潮资

讯 网

2018-0

16 公告 

小计  499 万元 521 万元 2.99% 4.22%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湖南农

大金农

种业有

限公司 

销售种子 15 万元 26 万元 0.06% 42.31% 

巨潮资

讯网

2018-0

16 公告 

小计  15 万元 26 万元 0.06% 42.3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农大金农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719 号长沙种业大厦办公楼四楼 

成立日期：2005年 5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李贵锁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主要经营范围：选育、生产、推广、销售水稻、棉花种子（在本

企业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提供农业领域的技术服务与科技咨询

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2018年 12 月 31 日，湖南金农总资产2,378万

元，负债总额1,528万元,净资产85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24%。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40 万元，净利润-4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金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51％的股权，合

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湖南金农 31.5%股权（经公司经理办公

会同意，受让湖南金农其他自然人股东股权），为湖南金农第二大股

东。合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公司水稻产业生产科研骨干员工等

43 名自然人自筹资金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金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公司坏帐

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



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

商定价。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种子。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

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湖南金农采购种子及销售种子均属公司为满足日

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交易，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为股东谋求利益最大化。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方式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董事会认为该等交易对稳定公司生产

经营有积极意义，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

成了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农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赵定涛先生、卓敏女士、刘有鹏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

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 

2、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

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

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

议案时，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

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

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六、备查文件 

1、五届五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同意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